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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城动漫”）于 2020

年 8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及相关个人分别

涉嫌未依法披露对外担保事项和重大诉讼事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及相关个人进行调

查。 

2021年 7 月 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对相关责任人员及公司

出具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川证监处罚字【2021】4号），具体内容如下：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赵锐勇、马利清、俞连明、赵非凡：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动漫”）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

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长城动漫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关事实如下： 

一、长城动漫未按规定披露相关担保事项 

2017 年底，长城动漫时任董事长赵锐勇、董事赵非凡与自然人翁远商定以长城

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作为借款主体，长城动漫作为

借款合同担保人，并于 2017年 12月签订了两份借款企额总计 1.2亿元的借款合同。

长城动漫相关担保情况如下： 



（一）2017年 12月 4日，长城集团与翁远签订第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翁远作为资金出借方向借款方长城集团提供 2000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一年，长城

动漫、赵锐勇、时任总经理马利清作为借款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

合同期满后两年。 

（二）2017 年 12 月 29 日，长城集团与翁远签订第二份《借款合同》，合同约

定翁远作为资金出借方向借款方长城集团提供 10000万元借款（实际借款金额为 8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长城动漫、赵非凡、马利清作为借款担保人，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担保期限为合同期满后两年。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二款第十七项、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9.11条第二款第六项、第 10.2.4条、

第 10.2.6条的规定，该担保事项应在合同签订后的两个交易日内以临时报告披露，

同时在长城动漫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但赵锐勇、马利清、赵非凡等人未将该担保事

项按规定提交长城动漫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故意隐瞒，未履行报告义务，致使长

城动漫未按照规定及时披露临时报告，同时也未在《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

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担保事项。直至 2020

年 6月 24日，长城动漫才在临时公告——《关于违规对外担保涉及诉讼情况暨风险

提示公告》披露上述担保事项，长城动漫未按规定披露临时报告且定期报告存在重大

遗漏。 

二、长城动漫未按规定披露相关诉讼事项 

2019 年 1 月 3 日，因长城集团到期未按约定偿还上述两笔借款本息，翁远遂将

借款人长城集团及其担保人长城动漫、赵锐勇、赵非凡、马利清等人分别诉至法院，

要求长城集团归还借款本息，长城动漫、赵锐勇、赵非凡、马利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9年 1 月 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冻结

长城集团、长城动漫、赵非凡、马利清存款人民币 80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

价值财产的裁定和冻结长城集团、长城动漫、赵锐勇、马利清银行存款 2000万元或

查封、扣押相应价值财产的裁定。 

2019年 3 月 10日和 2019 年 4 月 1日，长城动漫就上述 8000万元借款担保诉讼

纠纷和 2000万元借款担保诉讼纠纷分别向相关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长城动漫时任



总经理俞连明在相关申请书上签字。 

2019年 4 月 12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长城动漫管辖权异议申请。 

2019年 4 月 22日，长城动漫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向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长城动漫时任总经理俞连明在起诉状上签字。 

2019年 5 月 16目和 2019 年 5 月 2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驳回长城动漫

就 8000万元借款担保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关于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裁定的上

诉请求。 

2019年 7 月 30日和 2019 年 8 月 9日，相关法院分别将 8000万元借款诉讼纠纷

和 2000万元借款诉讼纠纷调解结案。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二款

第十项、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1.1.1条、第 11.1.2条规定，长城动漫未在收到法院诉讼材料之日起两

个交易日内以临时报告予以披露，也未在《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事项。

直至 2020年 6月 24日，长城动漫才在临时公告——《关于违规对外担保涉及诉讼情

况暨风险提示公告》披露上述诉讼事项，长城动漫未按规定披露临时报告且定期报告

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定期报告、担保借款合同、诉讼资料、相关当事人询问笔

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长城动漫未按规定以临时公告披露上述关联担保和诉讼事项，以及未

在相关定期报告中记载上述事项，构成了 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所述的违法行为。长城动漫时任董事长

赵锐勇、时任董事兼总经理马利清、时任董事兼总经理俞连明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董事赵非凡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 2005年《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我局拟作出以下决定： 

一、对长城动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30万元罚款。 



二、对赵锐勇给予警告，并处以 20万元罚款。 

三、对马利清、俞连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罚款； 

四、对赵非凡给予警告，并处以 5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就我局拟对长城动漫等实施的处罚决

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目起 3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

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电话 028-8554****，传真

028-8555****），并于传真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初步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5.1条、14.5.2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但最终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结论为准。 

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广大

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三、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本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当前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暂无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 月 16日 


